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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

独立董事意见 

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9

年 4 月 10 日在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召开，我们作为该公司的独立董事

出席了本次会议。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其他有关规定，

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

报的基础上，对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核。我们就

公司 2018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及对外担

保、聘请会计师事务所、公司内控自我评价报告、2018 年度不进行

利润分配等事项发表如下意见： 

1、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对外担保事项 

（1）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意见 

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关于 2018 年公司控

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专项审计报告，我们认为：截至 

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

资金的情况。 

（2）对截至 2018 年末发生对外担保的意见 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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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3]56 号）的要求和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

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按照证监会、

陕西证监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要求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依

据公司经营层提供的资料，经过必要审查后，我们就公司 2018 年度

对外担保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本报告期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的情

况；对外担保按照法律法规、公司章程和其他制度规定履行了必要的

审议程序。我们认为：截至 2018 年末，公司除对陕西电子信息集团

有限公司提供 8亿元担保、对陕西投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2.55

亿元反担保外，其余担保对象均为公司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。公司的

对外担保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《对外担保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决

策程序合法，决议合法有效，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。 

2、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 

在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进行2018年度财

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期间，我们与希格玛事务所的审计会计师进行了充

分有效的沟通。我们认为希格玛事务所在工作中勤勉尽责，执业质量

较高，遵守了职业道德基本原则中关于保持独立性的要求。我们同意

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2019年度的财务审

计和内控审计机构。 

3、关于公司内控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

2018年度,公司内控体系有效运行，纳入评价范围的单位、业务

和事项以及高风险领域涵盖了公司经营管理的主要方面，不存在重大

遗漏。公司内部控制与风险识别范围的资产总额达到合并财务报表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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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总额的95.19%，营业收入总额达到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总额 

94.87%。 

2018年，公司没有重大违反法律法规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主板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

生。我们认为：公司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比较全面、客观、真

实地反映了公司目前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、运行、制度执行和监督的

实际情况。我们也注意到，公司已经制定了2019年的内控工作计划，

在保证已有内控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上，继续扩大内控覆盖面，

并持续完善和优化公司内部控制体系，提升公司整体内控及风险

管理水平。我们希望该项工作能扎扎实实的推进。 

4、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意见 

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亏损 279,775,177.96

元，母公司本期净利润亏损 223,893,339.88 元，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

本期可供分配的利润为-277,811,606.50 元。根据公司章程第 211条公

司利润分配政策相关规定，本年度公司可供分配的净利润为负值，不

满足现金分红及股票股利分配条件。 

我们认为公司本年度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，也不实施送股及资本

公积转增股本，符合公司的分红政策和业务经营的实际情况。公司

2016 年度、2017 年度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

所需的流动资金，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。 

独立董事：刘  劲、吴晓光、赵万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4 月 11 日         


